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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芒市供排水有限公司城市供水价格的成本监审报告

根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8号），按照遵循公平、科学、规范、效率的原则，于2021年5月至2022年10月依法对芒市供排水有限公司城市供水价格的成本费用等情况进行了监审。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成本监审项目

2018－2020年芒市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

二、成本监审的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

（三）《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改委7号令》；

（四）《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改委8号令）；

（五）《云南省定价目录》（云发改价格〔2021〕676号）；

（六）《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发改价格〔2010〕2613号）；

（七）《云南省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实施细则（试行）》（云发改物价〔2011〕6号）；

（八）《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全省城镇供水供电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函〔2021〕61号）；

（九）《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2021年第45号）；

（十）《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2021年第46号）；


（十一）其他有关文件规定。

三、成本监审的程序

（一）2021年2月5日，《芒市发展改革局关于转报芒市供排水公司关于调整水价格的请示》（芒发改请〔2021〕6号）收悉后，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21年4月12日发出《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成本监审通知书》（德发改成监〔2021〕第1号）通知后，被监审单位于2021年4月28日向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报送了相关成本资料，经初审合格，决定受理，并下达受理通知书。

（二）成立监审工作组，明确项目监审负责人和监审人员，制定工作方案。

（三）被监审单位补充提供成本监审有关材料。成本监审相关资料于2021年4月28日初次报送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并经多次补充完善，期间通过边完善边监审的方式开展定价成本监审。

（四）实地监审。2021年5月至2022年10月多次对被监审单位进行实地监审。开展对财务报表、账簿和凭证等审核工作，现场询问了解相关情况。

（五）审核、测算定价成本。依据有关文件，按照权责发生制和相关性等原则，对被监审单位各项成本数据进行审核、调整和测算，计算出定价成本。

（六）征求意见。根据审核情况，经集体讨论后起草了成本监审告知书，并于2022年1月13日向芒市供排水公司送达了《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成本监审意见告知书》（德发改成监〔2022〕1号）。被监审单位根据云政办函（2021年）61号文件要求，需重新提供新的成本监审资料，新增成本资料于2022年10月17日完成上报。

（七）出具成本监审报告。在完成以上规定程序后，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22年10月21日按规定出具了《芒市供排水公司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报告》（德发改成监〔2022〕3号）。

四、被监审单位的基本情况
芒市供排水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成立于1976年10月1日，属于一般纳税人，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2022年9月，经芒市人民政府同意，公司的企业类型由“全民所有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更名为芒市供排水有限公司。

公司有两座水厂，第一水厂位于芒满村环东路旁，供水规模0.3万m3/日，因工艺老旧，源水水量不稳定等因素，目前处于暂停生产状态；第二水厂位于芒市二凸（拱）山脚（居安路州防震减灾局旁），供水规模8万m3/日；供水范围：东至芒晃村、西至中田兴村搬迁点、南至风平镇菲红搬迁点、北至大湾公路段，供水普及率99%。

五、成本审核的主要内容及核算分摊方法

本次成本监审，主要对公司2018—2020年生产经营基本情况、收入支出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查清了企业项目投资、固定资产内容，核减与生产经营无关的资产额；审核各项成本、费用构成、公摊费用的分摊方法和比例是否合理；重点对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中各环节发生的实际支出进行详细审核和调整，并按照有关标准核减了不应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

六、成本核减情况及理由说明
（一）核定管网漏损率

2018—2020年企业上报管网漏损率分别为：17.37%、12.33%、12.08%，年平均13.93%。根据《云南省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规定：“城市供水企业管网基本漏损率不应大于12%，并按用户抄表百分比、单位供水管长和年均出厂压力进行修正”。通过核实，核定2018—2020年管网漏损率分别为16%、12.33%、12.08%，年平均管网漏损率为13.47%，按要求核减0.46%。

（二）核定年供水总量及售水量

2018—2020年企业上报年供水量分别为：20490千m3、20940千m3、19510千m3，年平均20313千m3。按监审核定的管网漏损率13.47%计算，核定2018—2020年平均年供水总量为17576.84千m3，较企业上报的20313千m3，核减2736.16千m3。2018—2020年售水量分别为：14930千m3、16359千m3、17153千m3，年平均16147千m3。

（三）核定固定资产折旧情况
2018—2020年三年合计固定资产原值为32956.76万元，三年平均固定资产原值为10985.59万元。其中：国家投入为4010.7万元，企业自筹6974.89万元。按照《成本监审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未投入实际使用、不能提供价值有效证明的，由政府补助或者社会无偿投入的资产，以及评估增值的部分不得计提折旧或者摊销费用。”故在成本监审中核减国家投入资金4010.7万元形成的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对企业自筹资金6974.89万元形成的固定资产折旧费用纳入定价成本监审，并按照成本监审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固定资产分类折旧，核定了三年平均年折旧金额为162.40万元，较企业上报固定资产折旧费用471.77万元，核减309.37万元，核减的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具体反映在以下制水、输配、管理、销售环节中。

（四）核定供水成本费用情况
按照成本监审办法，依据芒市统计局、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芒市医疗保障局提供的芒市事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在岗职工“五险一金”单位应缴比例，基本养老保险、生育保险缴纳比例对该公司平均工资及各项上缴费用进行了审核。分别对2018－2020年制水、输配、管理、销售、财务费、税金等相关运营成本进行审核，共核减1181.82万元。

七、核定新增成本
2022年10月17日，州发展改革委收到芒市供排水公司重新上报的芒市城市供水新增定价成本补充说明，2022年10月18日至19日，州发展改革委组织芒市发改局、财政局、审计局等工作专班人员对新增成本进行了实地成本监审及账目审核，新增固定资产折旧费固定资产243.17万元，新增企业年金40.44万元，新增建筑区红线外费用60.7万元。

新增投入成本结论：0.2元/m3。（详见芒市城市供水定价成本补充说明）。

八、成本监审结论

经过审核，芒市供排水公司2018—2020年单位含价内税成本为1.24元/m3，新增成本为0.2元/m3。

两项合计：1.24元/m3+0.2元/m3=1.44元/m3（不含原水、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本报告是根据芒市供排水公司所提供的财务报表等会计资料做出的，其真实性、合法性由被监审单位负责。

（二）参加本次监审的工作人员与被监审单位无任何利害关系。

（三）本报告仅为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价格决策服务。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引用本报告内容，可能会出现由于核算指标概念不同形成的误差，本报告制作单位不承担责任。

（四）凡使用本报告者均应妥善保管和慎重使用本报告。由于使用不妥或保管不善引起的纠纷或问题，责任自负。

（五）本报告监审内容不包括芒市供排水公司安装公司的资产以及运营所发生的各项成本费用。

附件：1.城市供水企业基本情况表

2.城市供水定价成本核定表

      3.新增城市供水补充成本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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